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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少年人司法制度及有關的顧問研究

61. 委員注意到法改會在其《香港的刑事責任年齡報告書》內，

建議政府當局對少年人司法制度進行全面檢討。此項檢討的目的是確

保在檢控以外提供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法，一方面為社會治安提供足夠

的保障，另一方面則防止行為不檢的青少年淪為積犯。

62. 政府當局告知法案委員會，當局已委託顧問進行研究，以便

提供資料，說明外國採取何種措施處理未達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的頑劣

兒童，以及超過最低年齡的違規少年。該等資料將有助政府當局訂定

措施，以便在最低年齡提高至 10歲後，彌補為邊緣兒童及少年提供的
服務不足的問題。

63.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時表示，該項顧問研究於 2002年 9月展開，
並預期於 2003年年中完成。待顧問報告發表後，政府當局會考慮當中
所載的研究結果，若有需要便會進行諮詢，然後才提出有關建議供立

法會考慮。

64. 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關注到少年法庭現時的法律及審理程序

會對兒童的發展構成不良影響。他們認為少年人司法制度應以協助少

年犯重新融入社會及改過自新為目標，而非令其入罪及向其施以懲

罰。

65. 政府當局已提供資料，說明少年法庭現時的法律程序，特別

是在法律程序中如何保障須出庭應訊的兒童及少年人的利益。政府當

局表示，少年法庭具有司法管轄權，可聆訊就兒童 (7至 14歲 )及少年人
(14歲以上但未滿 16歲 )觸犯的任何罪行 (殺人罪除外 )所提出的檢控。少
年法庭亦有權處理涉及照顧或保護 18歲以下兒童及少年人的個案。與
裁判法院比較，少年法庭的程序較不拘形式，而少年法庭有責任向證

人提出其認為就保障該兒童或少年人的利益而言，似乎屬有需要的問

題。

66.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對於已認罪或法庭信納其有罪的

兒童或少年人，少年法庭在裁定其處理方法時，可能會要求有關方面

提交判刑前的報告，藉以取得關於被告的一般行為、家庭環境、學校

紀錄及病歷的資料。此舉的目的是確保法庭以最能保障該名兒童或少

年人利益的方式處理其個案。如有兒童或少年人被裁定有罪，而犯罪

者如屬成人的話將可被判處監禁刑罰，而法庭認為並無其他適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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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該個案，則法庭可命令把該名兒童或少年人拘留在社會福利署署

長所決定的拘留地點。

67. 由於檢討少年人司法制度一事涉及條例草案範圍以外的政策

事宜，法案委員會建議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研究應如何改善少年

法庭制度，並跟進政府當局委託顧問進行研究所得的結果。

過渡安排

68.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當局將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訂明任何兒童如在條例草案生效前觸犯任何罪行，而以該兒童在

觸犯該罪行時的年齡而言，將不會在條例草案生效後因觸犯有關罪行

而受到檢控，則不應對該兒童提出檢控。

相應修訂

69. 根據現行的《感化院條例》 (第 225章 )第 19(2)條，被判入住感
化院的 10歲以下少年犯，可於若干指明條件下在院外膳宿，直至其年
滿 10歲為止。由於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根據一項不可推翻的推
定，未滿 10歲的兒童將無能力犯罪，因而不能受到檢控，因此，未滿
10歲的兒童其後一律不會被判入住感化院。政府當局表示，獲通過的
法例開始生效後，《感化院條例》第 19(2)條將變成過時條文，因此，
當局將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作出相應修訂的方式廢除

該條文。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73. 政府當局已承諾在提出向未達最低年齡的頑劣兒童提供新增

擬議措施的方案時，建議進一步將最低年齡由 10歲提高至 12歲 (見第 32
段 )。

74. 法 案 委 員 會 建 議 由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跟 進 下 述 事

宜   

(a) 應如何改善現行的少年法庭制度及程序 (見第 64至 67段 )；及

(b) 檢討為少年犯所提供服務的顧問研究所提出的建議 (見第 61
至 63段 )。

X   X   X   X   X   X   X   X   X   X


